
GB 10631-XXXX《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
(报批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文件国标委发【2019】30

号文《关于下达客车座椅及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等 14项强制性国家

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计划项目编号 201934328-Q-339，归口单

位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项目名称《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

1.2 主要起草单位及工作组成员

1.2.1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湖南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

测中心。

1.2.2 参与起草单位：湖南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东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李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浏阳市颐和

隆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浏阳市中洲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庆泰花炮

集团有限公司、浏阳市大吉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桐庐县花炮厂、

山东花王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四川省烟花爆竹协会、江苏省烟花爆竹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合浦和丰出口烟花股

份有限公司、浏阳市榜山烟花制作有限公司、浏阳市金池出口烟花制

造有限公司、浏阳市吉腾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科富花炮实业有

限公司、湖南省余丰出口烟花鞭炮有限公司、湖南恒达烟花有限公司、

浏阳世纪红烟花制造销售有限公司、浏阳市金利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上栗县环球烟花制造有限公司、万载县汇鑫源礼花制造有限公司、浏

阳市山枣出口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湖南省南凤出口花炮厂、长沙博鑫

出口烟花有限公司。



1.2.3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茶香、朱玉平、刘东辉、刘春文、

杨林、刘捷光、谭爱喜、曾小军、张光辉、徐莉、方钊、谢仕纯、罗

建社。

1.2.4 所做的工作：

黄茶香为主要起草人，负责方案的制定，关键技术指标的确认。

朱玉平为主要起草人，负责资料收集、调研、关键技术指标的确

认以及标准文本的编写。

杨林、徐莉为主要起草人，负责个人燃放类产品和专业燃放类产

品的药种、药量指标的检测。

方钊、曾小军为主要起草人，负责产品燃放性能检验及使用情况

调研。

刘春文、刘捷光、刘东辉、谢仕纯为主要起草人，负责个人燃放

类产品的资料和专业燃放类产品的资料收集。

谭爱喜、张光辉、罗建社为主要起草人，负责产品分类、分级和

使用情况调研。

1.3 工作过程

1.3.1 起草阶段：

根据 2017 年标准制修订计划和要求。2017 年 6月，全国烟花爆

竹标准化技术委员秘书处、湖南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按照工信部关于做好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后续落实工作的要求，

向工信部提交标准的立项申请，并成立制标工作小组，标准起草组先

后到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的生产企业、行业协

会、检验单位、职能部门等进行了调研，根据烟花爆竹内销、出口企

业多年来的生产经验和大型政治活动、经营单位、政府职能部门等要

求，结合我国标准的体系、编写要求和有关规定等，于 2017 年年底

形成标准的讨论稿。

1.3.2 征求意见阶段：

2017 年 6 月开始，标准起草工作组分两步开展各项工作，一是

制标小组专门制定工作方案，成立试验小组，对烟花爆竹的燃放性能、



药物安全性能进行了大量的检测，为标准的修订提供了各种数据；二

是在中心网站广泛征求意见；三是在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召开的标准研讨会（云南昆明、海南海口、湖南浏阳、江西万载）上

对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讨论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形

成标准征求意见初稿，标准起草组根据标准征求意见初稿，走访了湖

南、江西、广西、河北等地的企业、协会、科研院所等，征求了对本

标准的意见和建议，标准起草组根据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1.3.3 审查阶段：

积极开展研讨和调研工作。制标组为了严密慎重起见，分别在海

南海口、云南昆明、湖南醴陵召开了研讨会，专家们对《烟花爆竹 安

全与质量》标准草稿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制标组又多次到湖南、江西

等地生产企业调研，为标准的修订工作获得了重要的信息资料。

2018 年 6 月 3 日-6 月 5 日在湖南宜章，对标准研究稿进行了严

格初步审查。秘书处将对意见进行汇总整理，并建议标准修订项目组

根据研讨意见对《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标准将

再次分发征求意见，同时进一步组织标准十个标准修订志愿组进行广

泛的调研和实验，形成立项申报草案报工信部立项。

2019 年 11 月 7-8 日召开的标准审查会议上对《烟花爆竹 安全

与质量》（征求意见稿）进行了预审查，处理了修改意见，进一步完

善标准修订。制标小组在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2 月期间对标准文

本进行了反复修改与完善。

1.3.4 再次征求意见阶段：

2020 年 3月 12 日在湖南省浏阳市召开了修订 GB 10631《烟花爆

竹 安全与质量》征求意见会议，征求烟花爆竹主产区的公安局、应

急管理局、海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烟花爆竹龙头企业

代表参与了本次会议，征求了各职能部门和企业代表的意见，进一步

完善标准技术指标，增强了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2020 年 4月 3日在湖南省浏阳市召开了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

全与质量》制标组工作会议，深入讨论并修改了标准文本，确定了标



准征求意见稿。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 2020 年 4月 15 日

在本技术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征求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在国家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网站上公布征求意见稿，再次收集行业对本标准的意见和建议，并进

一步修改标准内容。

2020 年 5 月-6 月，起草组集中处理好征集的意见和建议，再次

对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征求意见稿）进行完善和修

改，于 6 月底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进行网上公开征求意见。

2020 年 7月 20日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在湖南省

浏阳市召开 10631《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标准技术审查会，并再

次征求公安、应急管理、海关、市场监督管理、行业协会、烟花爆竹

龙头企业代表的意见，制标组进一步完善标准技术指标，增强了标准

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2020 年 7月 29 日，应急管理部组织湖南、江西两省应急部门代

表、中国烟花爆竹协会、生产经营企业和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秘书处等相关人员对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再次进

行商讨，提出了相关的修订意见，制标组结合相关意见再次进行完善。

1.3.5 报批阶段：

2020 年 8 月至 9 月标准起草组根据审查会及应急管理部组织的

标准研讨会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对标准和编制说明进行再次修

改和整理。

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征求意见后的建议和

意见反馈至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起草组针对该意见进行

处理，完善了本标准的送审稿。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6 月，起草组又根据各方意见进行了多

处修改，于 2021 年 6月 13 日至 21 日进行了一次 GB 10631《烟花爆

竹 安全与质量》（报批稿）函审，收集整理国家标准报批稿函审单后

组织标准起草人员在湖南省浏阳市进行了函审意见处理，汇总了函审

意见处理结果，形成了函审结论,完成了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全



与质量》报批稿和编制说明。

2021 年 9 月，受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向应急管理部征求强制

性国家标准修订项目《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报批稿）的意见，于

2021 年 10 月 23 日应急管理部危化司、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秘书处、主要起草人一起召开了视频会议，提出了 32条意见。

2021 年 11 月，起草单位湖南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测中

心组织起草组及地方应急部门、协会召开了一次意见处理会，对应急

部提出的 32条意见进行处置，再次完善了报批稿。

2021 年 12 月，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全体委员对

GB10631 报批稿进行函审，收集 16条意见，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组织标准起草组对函审意见进行处置，并修订完善本报批稿。

2022 年 1 月，应工信部、应急部的建议，再次将报批稿征求应

急部意见，至 2022 年 3月，应急部口头同意该报批稿按照程序报批。

鉴于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第一次技术审查距离时

间较长，标准修改比较大，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不支持函审，必须进

行会议审查，2022 年 3 月 10 日，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

织第二次技术审查会议，共收集 12条意见，经项目起草组进行意见

处理后，正式向工信部提出报批。

二、 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

告、统计数据等）及理由

2.1 标准修订编制原则

2.1.1 标准编制按照 GB/T 1.1-2020 及 GB/T 20000 系列标准的

规定完成，使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标准更佳规范。

2.1.2 广泛吸收和听取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应急管理部门、公

安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海关、行业协会等的意见。

2.1.3 标准技术内容努力做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技术内容

先进、可操作性强；本标准是在 GB 10631-2013《烟花爆竹 安全与

质量》标准上修订的。修订时，在原标准基础上结合现有产品、烟花

爆竹行业发展的实际、技术验证的情况，同时遵循以下原则：



2.1.3.1 与国际标准接轨

目前，烟花爆竹国内外标准主要有我国的国家标准 GB

10631-2013《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美国标准、欧盟标准、ISO 国

际标准、其他进口国技术条款等。我国是烟花爆竹生产和出口的大国，

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近，部分条款严于国际标准。随着我国产品的

多元化、ISO 国际标准的颁布实施以及顺应国家标准化改革的需要，

通过开展与国际标准对标研究，并在大量试验基础上，加大与国际标

准接轨，修订后的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的国际性体现

在以下方面。

①借鉴和吸纳了 2017 年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了 9 项烟花爆

竹国际标准。

②与国外标准保持衔接：如美国标准、欧盟标准、日本标准等。

③中国是烟花爆竹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产品远销世界 16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出口量约占全球的 90%。为更好与国际标准衔接，起草

组召集烟花爆竹领域权威专家召开国际标准的研究四次，并将出口量

大、药量小、生产过程安全的产品写入修订后的 GB 10631《烟花爆

竹 安全与质量》标准中，但对于出口东南亚国家产品无标准、药量

大、且生产过程中不安全的产品一律未进入新修订的标准内。

④为保证安全生产及国内安全监管，又符合标准化法第 26 条规

定，拟修订的标准规定了出口产品适用条款。

2.1.3.2 与相关法规、标准协调一致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作为行业最基础、最重要的

标准，是指导行业生产、经营、许可等环节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按

照强制性国家标准精简整合的结论意见，将原有七个强制性国家标

准整合到本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同时，为保障标准

的科学、严谨、可操作性等，标准起草组认真研读烟花爆竹相关法

律、法规、新修订的标准与相关法规保持一致性。

2.1.3.3 顺应行业发展

新修订 GB 10631 顺应行业发展实际，着力提升生产安全、消费



安全、运输安全，完善标准基本参数，便于生产企业科学组织生产

各级政府部门高效监管。

2.1.3.3.1 与安全生产相结合

为保障烟花爆竹产业安全生产及行政许可的方便，同时吸取“浏

阳碧溪 12.4 事故”的教训，本次修订规范了产品的级别和类别，产

品级别仍然分为 A级、B级、C 级、D 四级，产品的类别由 9大类 19

小类修订为 12大类 47 小类，修订后的标准既便于企业的生产、同时

也方便行政许可。

1）级别类别主要修订内容

①产品类别中新增混合包的规定。

②产品类别中新增微礼花的规定。

③对 GB 10631-2013 标准中礼花类中进行了拆分，单独为小礼花

类（分类与国际和国外标准相一致）。同时，将小礼花类产品细分为

伞型小礼花、药粒/药柱（球）、带发射圆柱/球型小礼花、不带发射

筒圆柱/球型小礼花、焰火效果单元产品。

④玩具类进行细分（分类与国际和国外标准基本一致）。

2）行政许可

①发证建议：企业换发生产许可证时，建议行政部门根据企业生

产需要按照表 1 的规定许可到各小类产品。

②许可类别：根据安全要求，建议摩擦型产品定员生产；单筒小

礼花宏观控制，生产小礼花企业可以生产小礼花组合产品，而生产小

礼花组合的企业不可生产单筒小礼花。

3)顺应行业发展

近年来，国家推行供给侧改革，实施品牌战略，烟花爆竹产业积

极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探索集团化、高品质发展道路。加上人们环保

意识的日益增强，我国烟花爆竹产业正处在提质转型升级关键阶段。

标准作为最直接的依据，标准的科学性直接影响行业的发展，为顺应

行业发展新情况、新机遇，制标组通过多次下厂调研、技术研讨等活

动，确定产品的分类、环保性能指标、药量指标等，通过标准的提升，



从根本上提升产品的品质，有助于中国品牌提升国际竞争力，先进接

地气的国家标准将为我国烟花爆竹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也将为消费者能够体验到更优质、视觉效果更好的烟花爆竹产品。

4)便于部门监管

由于烟花爆竹具有危险货物、工艺美术、消费品、爆炸品等特殊

性，其相应的监管工作涉及安全生产、专业和个人消费、危险货物运

输、出口等环节，根据《烟花爆竹管理条例》的规定，生产、销售、

运输、燃放等各环节统一由各职能部门实行许可，涉及的管理部门有

公安、工信、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海关、交通运输部等部门，

标准起草过程充分考虑了烟花爆竹产品行政许可、生产、包装、运输、

销售等以产品为基础，在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中通过

统一产品的类别、级别等方式，控制药量，严格包装安全等，便于各

级职能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实施高效监管，充分考虑了各监管部门

监督管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5)可操作性

因标准修订历时间长，反复多次征求意见，同时在海南海口、云

南昆明、湖南醴陵、湖南宜章、安徽合肥、辽宁大连、湖南浏阳等召

开的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研讨和预审，综合了目前行

业实际，考虑了行业未来发展需要和方向，广泛的征求了意见，进行

了大量的试验验证，梳理了国际、国内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术语和

定义、分级分类，既保证了相应的统一性，也保留了我国作为烟花大

国的独有特性和引导效应，修订后的标准具有非常强的操作性。

2.1.3.3.2提升消费安全

烟花爆竹虽属于涉安类产品，但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同时，

烟花爆竹也是我国享誉世界最闪亮的名片之一。为更好的发挥烟花爆

竹的优势，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消费者安全，制标组主要通过细

化分类、从严控制个人燃放类产品药量、降低 C1级、C2级、D 级声级

值、新增运输包装严格规定等条款，进一步提升产品的质量和确保消

费者消费安全。



①细化烟花爆竹产品的分类，维持现有标准的 A 级、B 级、C级、

D级四级分类不变，对 C级个人燃放类细分为 C1级和 C2级。

②个人燃放类产品的药量修订遵循从严的原则，新增 C1和 C2级

爆竹产品总药量的规定，新增 C2级产品均不允许使用开炸药的规定。

同时，大幅减少 C2级产品的药量，切实提高了 C2级产品的消费安全。

③新增运动轨迹范围（含最大行走距离、最大发射高度、喷射高

度、最大辐射半径）的规定。

④大幅降低 C1级、C2级、D级产品的声级值。修订前产品的最大

声级值规定值为≤110 dB。修订后的声级值按产品类别和级别进行细

分，规定 C2级和 D级产品最大声级值在 80 dB -110 dB 不等，最大

降幅达到 27.27 %；规定 C1级产品最大声级值在 90 dB-110 dB 不等，

最大降幅达到 18.18 %。

⑤进一步细化销售包装、运输包装的要求。新增混合包、摩擦型

产品包装规定的要求，将 GB 31368《烟花爆竹 包装》标准中关于包

装箱综合尺寸、包装箱厚度、纸板厚度等涉及安全的技术条款写入新

修订的标准中。

⑥专业燃放产品应为面对的非普通消费者，由专业机构和专业人

员集中消费，结合历年来重大焰火燃放活动（如 2016 年杭州 G20 峰

会、2018 年青岛上合峰会、2019 年北京世园会、2019 年北京国庆 70

周年、2021 年建党 100 周年等）和效果的实现，在能有效保障安全

的基础上，对药量适当予以增加，综合考虑了焰火燃放的需要，对规

格、包装的规定更严更细。

2.1.3.4 符合标准化改革要求，提高标准综合水平

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标准化改革的法律、政策、文件等，这一

系列的法律、政策的出台，大力实施标准化战略、加快标准提档升级、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快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的部署，对标准化工作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精简整合的结论，新修订的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整合了 GB 31368-2015《烟花爆

竹 包装》、GB 21555-2008《烟花爆竹 火箭（升空类产品）》、GB



24426-2015《烟花爆竹 标志》、GB 21553-2008《烟花爆竹 双响（升

空类产品）》、GB 19594-2015《烟花爆竹 礼花弹》、GB 19593-2015

《烟花爆竹 组合烟花》、GB 21552-2008《烟花爆竹 黑火药爆竹（爆

竹类产品）》七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并将原在研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烟花爆竹 架子烟花》、《烟花爆竹 喷花》等产品标准的强制性技术

内容也纳入到《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将原有的检测方法调出本标

准的范畴，并配套制定《烟花爆竹 产品检验检测方法》推荐性国家

标准，新修订国标的适应性更全，标准的综合水平更高。

2.2 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本标准修订参考了 ISO 25947、ISO 26261、原 GB 10631、GB 19593、

GB 19594、GB 24426、GB 31368、GB 50161、GB 24284 等一系列国

际标准、国家标准、专项监督抽查的检测数据、大型焰火燃放的测试

数据、专题试验论证。

2.3 标准的修订的主要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烟花爆竹术语和定义、分类和分级、通用安全质量

要求、检验规则、运输和储存等内容。

本标准共分 8章和 4个附录与上一版本相比，对产品分类形式、

结构、规格和药量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变化如下：

2.3.1 完善了术语与定义

将原 GB 19593《烟花爆竹 组合烟花》、GB 19594《烟花爆竹 礼

花弹》等相关标准中的 34 个术语和定义写入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

全与质量》标准中，新增和完善 61个，新修订的 GB 10631《烟花爆

竹 安全与质量》标准术语和定义数量由原来的 32个增加到 73 个。

①新增烟火药、爆炸药、黑火药（黑药）、白药、效果药、动力

药、引燃药、安全距离、笛音剂、笛音药、效果件、焰火效果单元、、

主展示版面、燃放安全区域、运输包装、销售包装、混合包、彩箱、

摩擦型爆竹、擦火头、擦火片、磨鞭、玩具火柴、响珠（响子）、炸

子、填充材料、引燃装置（延时药、引火线、电点火头、点火引火线、

安全引火线、快速引火线）、手持部位、燃放导向装置、稳定装置、



主体高度、刁底、伴纱、固引剂、弯曲度、花束、舞台焰火、燃放点、

发射高度（爆炸高度）、发射距离、喷射高度、辐射半径、行走距离、

发射偏斜角、火焰熄灭高度、未烧成、穿孔、燃烧残渣、抛射物、速

燃、效果间隔时间、雷弹、弹体、发射药盒、提环（绳）、膛炸、哑

弹、弹径、急炸、套装烟花、外部支撑、产品组等术语定义。

②修订了“烟花爆竹、发（喷）射药、计数类产品、护引装置、

引线接驳器、引燃时间、烧成、熄引（火）、冲射、烧筒、散筒、低

炸、炙热物、爆燃、殉爆”等术语定义。

2.3.2 调整了分类与分级

在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标准上进一步对产品的分

类与分级进行了调整。为更好的引导消费，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

2.3.2.1 分类：

根据结构与组成、燃放运动轨迹及燃放效果，烟花爆竹产品分为

11大类，根据产品特性各类又细分为若干小类。具体见表 1。调整较

大的表现在以下方面：

①类别由现行标准的 9 大类 19 小类修订为 12大类 47 小类。

②新增微礼花类、混合包两大类。

③将礼花类中的小礼花单独列为小礼花类（分类与国际和国外标

准一致）。同时，新增焰火效果单元产品，将小礼花类产品细分为伞

型小礼花、药粒/药柱（球）小礼花、带发射筒圆柱/球型小礼花、不

带发射筒圆柱/球型小礼花、焰火效果单元。

④为了保障生产许可的有效性，充分考虑到产品生产工艺的特性，

将小类更加细化，调整为 47小类。

2.3.2.2 分级

在 GB 10631-2013《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基础上，参照 ISO

国际标准、欧盟标准和美国标准，充分考虑个人消费安全和消费环境，

对产品的分级进行了细化。从严规定产品种类、规格、药量、声级值

等重要安全技术指标。切实提高了 C2级产品的消费安全。具体体现在

以下方面。



①维持现有标准的 A 级、B 级、C 级、D 级四级分类不变，对 C

级个人燃放类细分为 C1级和 C2级。

②个人燃放类 C2级产品均不含开炸药，适宜于在城市、建筑密集

区进行燃放的烟花。

③从严规定产品种类、规格、药量、声级值等重要安全技术指标。

④遵循从严的原则，新增 C1和 C2级爆竹产品总药量的规定。

⑤大幅减少 C2级产品的药量，切实提高了 C2级产品的消费安全。

表 1 产品类别及描述

序

号

产品

大类
产品大类描述 产品小类 产品小类描述

1
爆竹

类

筒体内装有爆响药等，燃放时筒体

开炸（或不开炸）且不升空，产生

爆响、闪光以听觉效果为主的产

品，以单个（含擦火型爆竹）或结

鞭形式燃放。

单个黑药炮
以黑药为爆响药的爆竹。

结鞭黑药炮

单个白药炮
以白药为爆响药的爆竹。

结鞭白药炮

擦火型爆竹 以摩擦方式点火的爆竹。

2
喷花

类

筒体内装有喷射药和效果药，单个

或多个组合筒体具有某种造型，燃

放时主体固定，从喷射口连续喷射

火苗、火花、响珠，可伴有声响、

动作（含固定旋转）和喷出的效果

在规定范围内旋转的产品。

地面（水面）

喷花
放置在地面（或者水面）上燃放的喷花类产品。

手持式喷花 设计有手持部位的喷花类产品。

插入式喷花 设计有插入装置的喷花类产品。

同类组合 两个或两个以上喷花产品的组合。

3
旋转

类

筒体内装有动力药和/或效果药，

燃放时利用喷射药燃烧时产生的

火焰和气体从喷口喷出，推动自身

主体旋转但不升空的产品，喷射的

火焰可以伴随视听效果。

单发有固定轴旋

转烟花 产品设置有固定旋转轴的部件，燃放时以此部件为中心

旋转的旋转类产品。
多发有固定轴旋

转烟花

无固定轴旋转烟

花
产品无固定轴，燃放时无固定轴而旋转的旋转类产品。

4
升空

类

筒体内装有动力药和效果药，筒体

上可装有旋翼或稳定装置，燃放时

喷出火焰和气体，推动自身竖直或

旋转升空的产品，在空中伴有视听

效果。

小火箭

利用发射筒和带定向稳定装置发射升空的升空类产品。中火箭

大火箭

双响（二踢脚）
筒体内分别装填发射药和爆响药，点燃后产生第一声爆

响，主体升空，在空中产生第二声爆响的升空类产品。

旋转升空（含旋

转升空组合）
燃放时主体旋转升空的产品。

5
吐珠

类

筒体内依次装有发射药和单珠

（发）或多珠（发）药粒、药柱或

圆柱型效果件，燃放时从同一或多

个筒体内发射出单个彩珠、彩花、

声响等效果或有规律地、依序发射

出多个彩珠、彩花、声响等效果的

手持式吐珠
筒体内依次排列单珠（发）或多珠（发）药粒或药柱型

效果件，设计有手持部位，可手持燃放的吐珠类产品。

插入式吐珠

筒体内依次排列单珠（发）或多珠（发）药粒或药柱型

效果件，设计有插入装置，可插入松软地面、特定装置

上燃放的吐珠类产品。



产品。

固定式吐珠

筒体内依次排列单珠（发）或多珠（发）药粒、药柱型

或圆柱型效果件，固定在特定装置内燃放的吐珠类产

品。

同类组合 两支或两支以上吐珠类产品的组合。

6
玩具

类

筒体内装有效果药（或有动力药），

筒体的形式、造型多样，燃放运动

轨迹覆盖范围在2m以内的产品，燃

放时产生火花、烟雾、爆响等效果。

主体玩具造型
产品主体外壳造型成各种物体形状，燃放时或燃放后能

模仿所造物体形象或动作的产品。

效果玩具造型
产品外表无特殊物体造型，燃放时或燃放后能产生某种

物体形象或娱乐效果的产品。

其它玩具造型
通过其他方式实现设计造型，燃放时或燃放后能产生某

种物体形象或娱乐效果的产品。

电光花线香型
将烟火药涂敷在金属丝、木杆、竹竿、纸条等上，燃烧

时产生声、光、色、形效果的产品。

晨光花线香型
将烟火药包裹在能形成线状可燃的载体内，燃烧时产生

声、光、色、形效果的产品。

烟雾型 燃放时以产生烟雾效果为主的玩具类产品。

砂炮摩擦型

把敏感度高的烟火药和惰性颗粒（仅限砂子）一起包裹

在纱纸、纸或箔内，掷地时发出声响效果。含雷酸银砂

炮、含氯酸盐砂炮（纸管）等。

拉炮摩擦型

两块重叠纸板条或纸条，或两个绳头，其接触面上敷有

摩擦敏感度高的烟火药，设计为手持，拉动产生效果拉

开时发出响声或伴有彩带、彩纸等。

擦地炮摩擦型
将摩擦敏感度高的烟火药制作成一定形状，通过与地面

摩擦产生声响效果。

7
微礼

花类

筒体（内径≤30 mm）内装有发射

药和效果件（单个或多个），燃放

时同时发射效果件到空中或水域

后产生各种光色、声响、笛音或伞

等效果的产品。

伞型微礼花
仅有圆柱型效果件，燃放时释放纸伞、彩纸等为主要效

果的礼花产品。

药粒/药柱（球）

/圆柱型微礼花

含药粒（不含开炸药）或（和）药柱（球）型效果件，

发射筒装有发射药的微礼花产品。

8
小礼

花类

筒体（30mm＜内径＜76mm）内装有

发射药和效果件（单个或多个），

燃放时同时发射效果件到空中或

水域后产生各种光色、声响、笛音

或漂浮物等效果的产品。

或装有效果药和发射药的弹体或

效果件（单个或多个，弹体和效果

件外径＜69mm），采用专用发射筒

（内径＜76mm）燃放，燃放时同时

发射效果件到空中或水域后产生

各种光色、声响、笛音或漂浮物等

效果的产品。

伞型小礼花
仅有圆柱型效果件，燃放时释放纸伞、彩纸等为主要效

果的小礼花产品。

药粒/药柱（球）

小礼花

含药粒（不含开炸药）或（和）药柱（球）型效果件，

发射筒装有发射药的小礼花产品。

带发射筒圆柱/

球型小礼花

含圆柱（含开炸和不开炸）型或圆球型效果件，且安装

在发射筒内的小礼花类产品。

不带发射筒圆柱

/球型小礼花

含圆柱（含开炸和不开炸）型或圆球型效果件，且未安

装在发射筒内的小礼花类产品。

焰火效果单元 设计为焰火专用、需要现场安装的烟火药件。

9
礼花

弹类

筒体（内径≥76mm）内装有发射药

和弹体或效果件（单个或多个）；

或装有效果药和发射药的弹体，或

装有效果件（单个或多个），采用

专用发射筒（内径≥76mm）燃放，

燃放时同时发射效果件到空中或

水域后产生各种光色、花型图案或

其他效果的产品。

球型
弹体为球形、装有发射药或未装发射药的礼花弹类产品

（产品未安装在发射筒内）。

圆柱型
弹体为圆柱形、装有发射药或未装发射药的礼花弹类产

品（产品未安装在发射筒内）。

药粒型
发射筒内仅装有药粒型效果件的礼花弹类产品。（效果

件已安装在发射筒内）。

药柱（球）型
发射筒内仅装有药柱（球）型效果件的礼花弹类产品（效

果件已安装在发射筒内）。

礼花弹组合

两个或两个以上3号（发射筒内径76 mm）或4号（发射

筒内径102 mm）礼花弹组合的产品（效果件已安装在发

射筒内）。

10

架子

烟花

类

产品悬挂或固定在架子上，燃放时

形成瀑布、字幕和图案、火轮等画

面。

架子烟花

燃放时形成瀑布、火轮形状、文字或（和）图案画面的

架子烟花类产品。



11
组合

烟花

类

由两个（支）或两个（支）以上的

小礼花、喷花、吐珠同类组合或由

两个（支）或两个（支）以上的小

礼花、喷花、吐珠两类以上组合而

成的产品。

微礼花或小礼花

组合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同类的微礼花或小礼花类产品

组合。

不同类组合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类别的产品（小礼花、喷花、吐

珠）等组合而成的产品。

套装烟花

将多个组合烟花产品牢固组装在同一底座上，由点火引

线和引线/导火索连接每个烟花,只有一个点火引线外

露，不需要外部支撑的产品。

12
混合

包
装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别和（或）级别的烟花爆竹产品的包装单元，可作为单个的销售包装或运输包装。

注：用于烟花爆竹的电点火头参照烟花爆竹生产管理。

2.3.3 调整个人燃放产品的药量

GB 10631-2013《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启动制修订以来，秘书

处组织起草组和烟标委的专家到湖南浏阳、宜章县、蓝山县、江西、

广西、四川、贵州多家爆竹企业进行调研，按照类别分别组织试验测

试，综合调研结果、测试结果，借鉴欧盟标准、美国标准、国际标准，

结合产品生产工艺和危险性评估，对各类产品药量进行修订。

整体情况：药量修订遵循从严的原则，新增 C1和 C2级爆竹产品

总药量的规定，新增 C2级产品均不允许使用开炸药的规定。同时，大

幅减少 C2级产品的药量，切实提高了 C2级产品的消费安全,个人燃放

类产品最大允许药量见表 2。

2.3.3.1 爆竹类

①新增总药量的规定

C1级黑药炮总药量为 2000 g，C2级黑药炮总药量为 200 g。

C1级白药炮总药量为 1200 g，C2级白药炮总药量为 100 g。

②降低 C2级黑药炮、白药炮单个药量

结鞭 C2级黑药炮药量由 1 g/个 降为 0.2 g/个。

单个、结鞭 C2级白药炮药量由 0.2 g/个 降为 0.1 g/个。

③调整 C1级黑药炮、结鞭白药炮大炮单个药量

C1级黑药炮单个药量由 1.0 g 调整为 2.5g。依据：与 ISO 国际标

准、欧盟标准相结合，结合我国生产实际，经过大量的试验，论证黑

药炮单个药量 2.5 g/个安全可控。

项目组根据试验结果、借鉴国际标准对药量进行修订，同时严格

控制结鞭爆竹产品中大爆竹的比例，规定 C1级爆竹大炮与小炮的比例



应≤5%，C2级爆竹仅允许统一规格的爆竹结鞭。

2.3.3.2 喷花类

①降低 C2级、D 级产品单个药量。

C2级地面（水上）喷花产品单筒药量由 200 g 降为 80 g，C2级手

持（插入）喷花产品单筒药量由 75 g 降为 30 g，降幅达到 60.0%。

②调整 D级喷花产品单个药量。

喷花产品燃放效果以喷射为主，无升空效果件，D 级喷花类产品

药量小、燃放轨迹小，没有爆炸危险，燃放非常的安全，为更好满足

消费者的体验时间，新修订单个药量由 GB 10631-2013 标准中规定的

10 g 调整为 15 g。

2.3.3.3 旋转类

①降低 C2级产品单个药量

C2级有固定轴旋转类产品单个药量由 30 g 降为 20 g，C2级无固

定轴旋转类产品单个药量由 15 g 降为 10 g，降幅达到 33.3%。

②调整 D 级无固定轴旋转类单个药量

无固定轴产品燃放时无升空效果件，产品药量小、燃放轨迹非常

小，一般在 1米内，燃放非常的安全，为更好满足消费者的体验时间

和燃放效果，产品单个药量由原标准中的 1 g修改为 2 g。

2.3.3.4 升空类

升空类产品细分为 4个类别，分别是小火箭、中火箭、双响（二

踢脚）、旋转升空烟花（含旋转升空组合）产品。

①新增 C1级、C2级旋转升空产品总药量的规定。

C1级旋转升空产品总药量100 g和 C2级旋转升空产品总药量50 g

的规定。

②降低 C1级小火箭、C1级中火箭、C1级双响（二踢脚）、C2级旋

转升空烟花产品药量。

单根 C1级小火箭药量由 10 g 降为 2 g； C1级双响（二踢脚）产

品由 9 g 降为 8 g；旋转升空烟花产品 C2级单筒药量由 5 g降为 3 g。

③调整 C1级中火箭产品药量



产品的药量由 10 g 调整为 20 g（依据：参考国际标准，并对火

箭产品的安全性开展了大量的试验论证）。

④调整 C1级旋转升空（含旋转升空组合）烟花产品药量

产品的药量由 5 g/发调整为 7 g/筒（依据：参考国际标准，并

对旋转升空产品的安全性开展了大量的试验论证）。

2.3.3.5 吐珠类

①C2级吐珠类手持（插入）单筒药量由 20 g（2 g/珠）的降为

10 g（1 g/珠）。C2级固定吐珠类药量为 15 g（3 g/珠）。

②新增固定式吐珠产品药量的规定

C1级固定式/插入式吐珠药量规定为 60 g（10 g/珠）（依据：参

考国际标准）。同类组合固定式燃放单筒 15 g，总药量 260 g 的规定。

2.3.3.6 玩具类

摩擦型、烟雾型产品在 GB 10631-2013 标准中明确上述两类产品

仅限出口，烟花爆竹需行政许可，我国又是此类产品的出口大国，为

满足行政许可和监督的需要，项目组开展大量的试验，同时借鉴国际

标准规定，新修订的标准中新增药量的规定。

①新增摩擦型、烟雾型药量的规定。

新标准规定摩擦型产品（含硝酸银砂炮）0.0016 g，摩擦型产品

拉炮 0.016 g、擦地炮 0.4 g；新增地（平）面烟雾单筒：200 g、多

筒总药量 1000 g；手持烟雾 25 g 的规定。

②降低 C2级玩具造型、线香产品的药量

C2级玩具造型单个药量由 15 g 降为 10 g，C2级线香产品单根药

量由 25 g 降为 15 g。

③调整 D 级玩具造型、线香产品的药量

造型玩具产品燃放轨迹在小（一般小于 0.5 米），无开炸药物，

在前期开展大量试验的基础上，D 级玩具造型单个药量由原标准中规

定的 3 g 修改为 7.5 g，D级线香产品单根药量由原标准中规定的 5 g

调整为 7.5 g。

2.3.3.7 微礼花类



2.3.3.8 组合烟花类

①大幅降低 C2级产品的药量

C2级微礼花组合产品由 25 g/筒降为 10 g/筒；降幅达到 60%，C2

级小礼花组合产品总药量由 1200 g/个降为 600 g/个，降幅达到 50 %。

②调整 C1级产品总药量

不同类型的喷花、吐珠、微礼花组合归属于组合烟花类，C1级吐

珠组合产品、C1级微礼花组合产品的药量与 GB 10631-2013 规定的药

量一致，不同类组合烟花产品的总药量 1200 g 维持不变。

2.3.3.9 混合包

新增混合包总药量的规定，标准规定单个产品、单发含药量按照

各类各级产品最大允许药量。

表 2 个人燃放类产品及最大允许药量

新增微礼花类产品标准，伞型微礼花类 C1级药量 15g，C2级药量

8g的规定；药粒/药柱（球）/圆柱型微礼花（筒体内径≤30 mm）C1

级药量 25g，C2 级药量 10g 的规定。

序

号

产品大

类
产品小类

最大允许药量（g）

C级
D级

C1 C2

1 爆竹类

黑药炮

单个：2.5 g 单个：0.5 g

-

结鞭单个：1.0 g

总药量：2000 g

结鞭单个：0.2 g

总药量：200 g

白药炮

单个：0.2 g 单个：0.1 g

结鞭单个： 0.2 g

总药量：1200 g

结鞭单个：0.1 g

总药量：100 g

2 喷花类

地面（水上）喷花 200 g 80 g 15 g

手持（插入）式喷花 75 g 30 g 15 g

同类组合
单筒：200 g

总药量：2000 g

单筒：50 g

总药量：600 g

单筒：10 g

总药量：200 g

3 旋转类
有固定轴旋转烟花 30 g 20 g —

无固定轴旋转烟花 15 g 10 g 2 g

4 升空类

小火箭 2 g

—
中火箭 20 g



双响（二踢脚） 8 g -

旋转升空烟花（含旋转升空组

合）
100 g（7 g/筒） 50 g（3 g/筒）

5 吐珠类

手持
20 g（2 g/珠）

仅限不开炸
10 g（1 g/珠）

—

固定式/插入式
60 g（10 g/珠）

仅限不开炸
15 g（3 g/珠）

同类组合

固定式/插入式燃放：单

筒：15 g（0.8 g/珠）

总药量：260 g

仅限不开炸

固定式/插入式燃放：

单筒：5g（0.3 g/珠）

总药量：50 g

-
地面燃放：单筒：20 g

（8 g/珠）

总药量：1200 g

仅限不开炸

地面燃放：单筒：10g

（3 g/珠）

总药量：600 g

6 玩具类

玩具造型
15 g（其中魔鞭：20 g /m，

总药量100 g）
10 g 7.5 g

线香型

单支：25 g（其中含笛

音效果：15 g）；

总药量：40g

单支：15 g 单支：7.5 g

摩擦型 - -

含 雷 酸 银 砂

炮：0.0016 g；

含氯酸盐砂炮

（ 纸 管 ）：

0.025 g

0.016 g

拉炮

0.4 g

擦地炮

烟雾型 - -

地（平）面烟

雾单筒：200 g；

多筒总药量：

1000 g；手持

烟雾：25 g

7
微礼花

类

伞型微礼花

（筒体内径≤30 mm）

15 g

仅限不开炸
8 g

—药粒/药柱（球）/圆柱型微礼

花

（筒体内径≤30 mm）

25 g

（开包药：黑火药10 g，

含金属粉3 g，不含金属

粉4 g。）

10 g

仅限药粒和药柱混合

8
组合烟

花

微礼花组合

25 g/筒；总药量：1200

g。（开包药：黑火药 10

g，含金属粉 3 g，不含

金属粉 4 g。）

10 g/筒；

总药量：600 g
-

不 同

类 组

合

微礼花单筒内径≤30

mm；圆柱型喷花内径≤

52 mm；圆锥型喷花底

部内径≤86 mm；吐珠

单筒内径≤20 mm；旋

转升空效果内筒内径

≤20 mm

微礼花：25 g/筒；喷花：

200g/筒；吐珠：25 g/

筒；总药量：1200 g。

（开包药：黑火药 10 g，

含金属粉 3 g，不含金属

粉 4 g。）

微礼花：10 g/筒；

喷花：50g/筒；

吐珠：10 g/筒；

总药量：600 g

-



2.3.4 调整专业燃放类产品的药量

专业燃放产品具有几个特点：一是产品由专业机构负责燃放；二

是产品由专业人员负责燃放；三是产品安全可控性高；四是单个产品

药量提高后，生产过程安全（生产工艺不变，企业工房控制药量不发

生改变），未增加生产安全风险。

本次修订药量依据：

① 近几年大型焰火燃放（2021 年北京建党 100 周年、2019 年北

京国庆 70 周年、2019 年北京世园会、2018 年青岛上合峰会、2016

年杭州 G20 峰会等）的测试数据。

② 与国际接轨。本次标准修订借鉴欧盟标准、美国标准、ISO

国际标准相关规定，修订后标准规定的药量比欧盟标准、美国标准、

ISO 国际要求更严格，国际标准对专业燃放产品药量一般不作规定。

③因为专业燃放类产品由专业燃放机构、专业人员组织燃放，安

全控制能力强，所以适当调整了专业燃放类的药量。

本标准修订时，充分考虑安全因素，结合试验论证情况对专业燃

放产品药量进行调整。各类产品最大允许药量详见表 3。

2.3.4.1 爆竹类

新增 B级黑药炮单个药量 10 g 的规定，删掉白药炮药量规定。

2.3.4.2 旋转类

新增 A级有固定轴旋转烟花总药量为 2000 g、B级有固定轴旋转

烟花总药量为 1000 g 的规定。

2.3.4.3 升空类

单根 A级火箭产品最大药量由 180 g 调整为 200 g，单根 B级火

箭产品最大药量由 30 g 修改为 50g（参考国际标准，并对火箭产品

的安全性开展了大量的试验论证）。

9 混合包 —

单个产品、单发含药量

按照各类各级产品最大

允许药量。

单个产品、单发含药

量按照各类各级产品

最大允许药量。

-

注：吐珠类单珠药量包括效果药和发射药；吐珠类同类组合设计为手持式燃放的，应符合手持吐珠的要求。



2.3.4.4 吐珠类

A 级固定吐珠药量由 400 g 调整为 800 g，B 级固定吐珠药量由

80 g 调整为 400 g。（参考国际标准，并对吐珠产品的安全性开展了

大量的试验论证）。

2.3.4.5 小礼花类

增加 B级小礼花花束最大药量 180g、开炸型最大药量 120，雷弹

最大药量 35 g 的规定（参考国际标准、大型焰火燃放测试数据，并

对地面礼花产品的安全性开展了大量的试验论证）。

2.3.4.6 架子烟花类

新增单个火轮产品最大药量为 80 g 的规定。

2.3.4.7 进一步明确了几个特殊要求

A、4 号-12 号礼花弹开包药中含高氯酸盐与金属的混合物应隔离

包装，且混合物的粉末量不应超过开包药药量的 10%（开包药含难以

分离的谷壳、棉籽等物质）；

B、礼花弹组合仅限 3号、4 号礼花弹组合，组合发数≤25发，4

号圆柱型礼花弹不应组合；

C、C级架子烟花单发最大允许药量：瀑布 50 g/发，字幕和图案

20 g/发，火轮 30 g/发；

D、国家级大型活动为实现特定焰火燃放效果，其产品未列入本

文件范围的，应经测试论证符合安全要求后，按照本文件相关条款执

行。

表

3

专

业

燃

放

类

产

产品大类 产品小类

最大允许药量

A级 B 级



品

最

大

允

许

药

量
序

号

1 爆竹类 黑药炮 - 单个：10 g

2 喷花类

地面（水上）喷花 1000 g 500 g

同类组合
单筒：1000 g

总药量： 8000 g

单筒：500 g

总药量：5000 g

3 旋转类

有固定轴旋转烟花 2000 g（150 g/发） 1000 g（60 g/发）

无固定轴旋转烟花 — 30 g

4 升空类

火箭 200 g 50 g

旋转升空烟花（含旋转升

空组合）
30 g/发 20 g/发

5 吐珠类

固定吐珠
800 g（100 g/珠）

单筒单珠：150 g

400 g（50 g/珠）

单筒单珠：70 g

同类组合
单筒：150 g

总药量：8000 g

单筒：70 g

总药量：5000 g

6 小礼花类 小礼花 —

花束 180 g；开炸型 120 g(白

药开包药≤10 g，黑药开包

药≤20 g)；雷弹 35 g

7
组合烟花

小礼花组合
单筒：150 g

总药量：8000 g

小礼花：100 g/筒

总药量：5000 g

不同类组合

小礼花：150 g/筒；喷花：

1000 g/筒；吐珠：150 g/

筒

总药量：8000 g

小礼花：70g/筒；喷花：500

g/筒；吐珠：70 g/筒

总药量：5000 g

8 架子烟花类 架子烟花 —

瀑布 100 g/发，

字幕和图案 30 g/发，火轮

80 g/发

9 礼花弹

3号 180 g（雷弹 110 g）

—

4号 450 g

5号 900 g

6号 1400 g

7号 2200 g

8号 3200 g

10号 5900 g

12号 8000 g

注：圆柱型礼花弹最大药量按照相应的规格尺寸可增加 50%。

2.3.5 安全与质量要求

2.3.5.1 标志

新增条款

1）规范烟花爆竹产品名称，便于安全生产、监管、消费安全等。



GB 10631-2013 要求企业标识产品名称，生产企业标识通常为商品名

称，修订后标准明确产品名称首先明确产品为烟花爆竹产品，然后具

体类别、消费级别等（详见正文 5.1.1.4）；

2）对烟花爆竹产品名称字体高度、运输危险级别作出了规定（详

见正文5.1.1.2 ）；

3）明确本国或进口产品制造商地址标注要求、委托加工方名称

地址标注的要求（详见正文 5.1.1.3 e）；

4）细化 GB 24426 标准对烟花爆竹产品实际含药量标注的要求，

便于生产、运输、仓储管理和有关部门的统一监管，同时也有利于安

全消费（详见正文 5.1.1.5）；

5）对混合包销售包装标志内容给出了明确的要求（详见正文

5.1.1.9）；

6）对玩具造型（糖果式）产品标志应标注“严禁食用”的警示，

与ISO 25947一致，有利于消费安全（详见正文5.1.1.11）；

7）对专业燃放类产品包装有多个独立燃放单元产品的规定,有利

于燃放安全(详见正文5.2.1.13)；

8）对燃放企业按燃放编排再次包装后运输包装标志应标注的内

容予以明确，应标注：燃放点、所含产品名称和类别、产品组、编号、

专业燃放类、箱含药量，标注后有利于燃放安全（详见正文5.2.1.15）；

2.3.5.2 包装

为了保障在运输、储存等环节的安全，根据不同产品的形式及危

险程度，将包装按照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进行技术内容的规定，其新

增和细化以下内容：

1)进一步细化对烟花爆竹产品运输包装的规范性要求，与国际

标志相适应，对包装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提升安全可控性（详见正文

5.1.2.2 c）到 k）；

2)对结鞭爆竹、摩擦型产品的运输包装、擦炮销售包装、摩擦

型产品销售包装作出了明确，提升安全可控性，（详见正文 5.1.2.4 b、



c）；

3）对礼花弹产品运输包装内衬、纸板厚度、瓦楞纸箱瓦楞的方

向作出了规定（详见正文 5.2.2.8）；

4)对运输包装内装产品成箱检验和包装检验的作出了规定（详

见正文 5.2.2.5、5.2.2.6、5.2.2.7）。

2.3.5.3 外观

1）增加对线香型产品采取涂敷方式的，药物涂敷应均匀、牢固；

线香型产品的药物采取包裹方式的，包裹物应粘合牢固，不开裂、不

漏药、不松散（详见正文 5.1.3.2）；

2）将 GB 10631-2013 标准中筒体外观的规定调整到新修订的

5.1.4.5 其他条款。

2.3.5.4 部件

1）新增部分产品可不安装绿色安全引火线的规定（详见正文

5.1.4.2h）；

2）手持产品全部为个人燃放类产品，按照从严的角度出发，新

增拉炮的拉条或拉绳长度≥50 mm 的规定、新增玩具火柴手持部位长

度≥20 mm（详见正文 5.1.4.3 c、d）；

3）新增燃放导向装置规定（详见正文 5.1.4.4）；

4）新增礼花弹传火装置、提环、提绳的规定。标准明确礼花弹

传火装置应牢固地安装在礼花弹弹体上，应安装两根导火管（索），

导火索和导火管安装牢固。提环应牢固安装在礼花弹弹体正上方处。

7号以上（含 7号）的礼花弹产品应配提绳，提绳长度应大于发射炮

筒高度，强度应能承受礼花弹自重的 2倍重量（详见正文 5.2.4.2）；

5）新增插入式燃放产品插入部件长度应大于等于总长 1/3 的规

定（详见正文 5.1.4.5 b）。

2.3.5.5 结构

新修订后的标准将 GB 10631-2013 中结构与材质分为结构、材质

两部分。



新增和细化以下内容：

1）修订了爆竹类、喷花类、旋转类、升空类、吐珠类、玩具类、

组合烟花产品结构的描述；

2）新增单个爆竹类产品的外径（黑药炮≤25 mm，白药炮≤18 mm）、

工艺、间隙的规定，同时对结鞭爆竹数量、工艺、大爆竹、小爆竹比

例的要求，c2级结鞭爆竹筒体外径≤6 mm 的规定（详见正文 5.1.5.4）；

3）新增个人燃放类地面喷花主体高度≤600 mm、底面最大外切

圆直径≤500 mm 的规定，新增主体高度与底面比值应小于等于 3 的

规定（详见正文 5.1.5.5）；

4）新增吐珠类产品的筒体长度≤1000 mm , 弯曲度应≤40的规

定，C2级吐珠产品不应含圆柱型内筒效果件的规定；新增发射筒内径

A级≤51 mm 、B 级≤45 mm 的规定（详见正文 5.1.5.6、5.2.5.3）；

5）新增 C2级组合烟花内径和相邻筒体有效间距的规定，明确 3 mm

≤间距≤19 mm 的规定；新增含小礼花组合烟花、小礼花组合垂直安

装角度小于等于 3度的规定（详见正文 5.1.5.10 h、5.1.5.13）；

6）细化各类产品计量误差的规定，明确爆竹±5 %，玩具类±5 %，

吐珠类-2 %，（详见正文 5.1.5.14）；

7）整合双响标准中对其规格的规定，新增火箭产品外径、筒体

长度、总长度的规定（详见正文 5.1.5.8）；

8）新增个人燃放类产品（玩具类、喷花、小礼花组合、含小礼

花不同类组合的第一发仅装发射药的除外）不应空筒（孔）的规定（详

见正文 5.1.5.10 g）；

9）明确规定产品（除玩具类外）不应带裸露药物或裸药效果件

（详见正文 5.1.5.2、5.2.5.2）；

10）新增架子烟花效果筒体规格（除瀑布外）内径、壁厚的规定，

明确筒体内径≤12 mm，筒体壁厚≥2.0 mm，筒体内径 12 mm＜φ≤

18 mm，筒体壁厚≥3.0 mm，筒体内径 19 mm＜φ≤30 mm，筒体壁厚

≥4.0 mm（详见正文 5.2.5.9）；



11）新增吐珠类产品筒体内径、长度、弯曲度以及比值的规定（详

见正文 5.1.5.6）；

12）新增组合烟花不应设计为手持燃放的规定；

13）新增微礼花产品结构的规定 C1级单筒内径≤30 mm，主体高度

应≤250 mm；C2级单筒内径≤20 mm，主体高度应≤200 mm；新增微

礼花产品效果件安装位置的规定；

2.3.5.6 材质

1）细化对烟火药材料的规定，明确烟火药升空运动部件、爆炸

部件不应使用金属等硬质材料的规定（详见正文 5.1.6.2）；

2）明确填充材料应具有一定弹性、能防潮、防静电（详见正文

5.1.6.3）；

3）明确 C2级吐珠类、小礼花和组合烟花外筒应采用纸质材料制

作（详见正文 5.1.6.14）；

4）明确规定双响产品不应使用胶水混砂子封口；火箭等产品不

应使用金属物质；手持喷花材质要求；旋转升空产品、砂炮主体、拉

炮拉绳材料要求（详见正文 5.1.6.7-5.1.6.13）；

5）整合 GB 19594 标准条款，修改完善礼花弹产品发射药盒、药

杯球壳、发射筒体、填充材料的规定（详见正文 5.2.6）。

2.3.5.7 药种

1）新增氯酸钾不应与硫磺或硫化物（擦火头除外）、笛音剂配

伍的规定（详见正文 5.1.7.1 d）；

2）新增含氯酸盐烟雾效果件不应使用金属粉末的规定（详见正

文 5.1.7.1 f）。

2.3.5.8 安全性能

将原 GB 10631 中涉及烟火药的安全性能删除，拟将整合到正在

立项的《烟花爆竹 原材料安全与质量》，只保留产品的安全性能，

应通过跌落试验、热安定性试验、振动试验、低温试验、抗压力试验、



堆码试验等安全性能试验。

2.3.5.9 燃放性能

1）声级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噪声的大小，为尽可能减少对环境

的干扰，标准对声级值从严进行规定，C2级、D级产品由原标准规定

的≤110 dB 降为 80-90 dB，C1级由原标准的≤110 dB 调整为 100-110

dB（详见正文表 3）；

2）根据各类产品燃放的特点不同，项目组经过大量实验并对测

试数据开展科学分析，再此基础上还广泛借鉴国际标准对燃放高度、

行走距离的规定，进一步细化各类产品实际燃放的轨迹。新修订的标

准给出产品的主要效果等关键技术指标，（详见正文表 3）；

3）调整引燃时间的规定.调整依据：1、项目组开展大量测试，

根据科学数据对引燃时间予以调整；2、与国际接轨；将 C 级产品由

3-8 s 调整为 3-10 s；小礼花产品由 5-8 s 调整为 5-10 s；

4）明确结鞭爆竹、吐珠、组合烟花烧成率的最小值，确保产品

安全（详见正文 5.1.8.3）。

2.3.5.10 环保质量要求

随着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对环保投入的加大以及普通消费者环境

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新修订的标准中增加了有害物质、废渣、颗粒

物、有害气体、噪声等指标的规定。通过引入技术指标更好的服务产

业发展。

1）明确烟雾效果件不应使用含甲醛、芳香胺、奈等有害材料的

规定；

2）药种应符合 5.1.7.1 的规定；

3）调整部分产品的声级值规定，特别是 C2级产品的声级值大幅

下降；

4）明确燃放后固体废弃物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要求的规定（详见正文 5.1.8.8 i ）；

5）新增颗粒物、有害气体的规定（详见正文 5.1.8.8 j）。

2.3.6 新增出口产品安全与质量的要求的规定



我国是烟花爆竹产品的生产大国，为满足监管、发证等需要，标

准对出口产品的产品类别、产品级别、标志、药量、套装烟花最大允

许药量等条款作了规定。

2.3.7 修改资料性附录

1）附录 A中新增微礼花/小礼花大类；

2）附录 A中组合烟花产品典型产品新增微礼花组合/小礼花组合；

3）附录 B中烟花爆竹包装标志内容示例作了微调；

4）附录 C中新增微礼花产品大类代码。

2.3.8 调整了标准的格式

本次修订的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对技术条款的格

式进行大幅的调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烟花产品消费形式有两种：个人消费和焰火燃放，考虑到两种

燃放差异巨大，为更好的满足不同对象的需要，本次修订的标准将技

术条款分成两大部分即个人燃放类技术条款和专业燃放类技术条款，

大大提高了标准的可操作性；

②为顺应标准化改革的要求，本次修订的标准涉及到的检验方法

标准单独申报立项国家推荐性标准，将与新修订的 GB 10631《烟花

爆竹 安全与质量》同步实施；

③新增和完善了附录内容

完善了烟花爆竹分类与美国标准、欧盟标准、ISO 国际标准对

照表（附录 A）。完善了烟花爆竹包装标志内容示例（附录 B）新增烟

花爆竹产品类别代码示例（附录 C）。新增烟火药感度等级分类（附

录 D）。

三、主要试验情况分析

在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湖南烟花爆竹产品安全

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是烟花爆竹行业专业检测机构，日常的试验过程积

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同时具有目前行业内最齐备的试验设备和实验

条件，起草小组对湖南、江西、广西、贵州等烟花爆竹大型企业、特

色企业的产品、工艺、用材、效果等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了解烟



花爆竹行业最新动态、最新工艺，并征集大量的试验样品。

项目组在修订标准的前期，国内有多场重要的国事、外事活动。

均燃放大量的专业燃放类产品，为标准修订提供大量的样品，通过统

计分析得出科学数据。

3.1 征集样品遵循原则收集产品种类涵盖烟花爆竹 12 大类的全

部产品；

1）样品含个人燃放类产品和专业燃放类产品；

2）产品的机构齐全；

3）样品体现不同区域、不同质量水平企业的技术水平。

3.2 爆竹殉爆试验、样品情况汇总等验证报告见附件。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的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烟花爆竹产品涉及国际民生的产品，同时属于涉安类产品，通过

严格的行政许可、动态高效的过程监管、强有力的产品质量监管，为

企业安全生产、消费者放心燃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新修订的国家标

准落地实施后，将进一步降低安全生产风险、助推产品质量的提高，

提升消费安全，为社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我国是烟花爆竹生产、消费大国，产品远销全世界 160 多个国家

和地区，中国的标准与国外标准相当。近 2 年，ISO 颁布了 9 项国际

标准，为更好的体现标准科学性，本标准制修订过程多次召集专家认

真研讨 ISO 标准、美国标准、欧盟标准，同时针对性的开展了药量、

燃放性能、药种的检验。修订后的标准体现了国际性和实用性。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为烟花爆竹行业最基础的标

准，是烟花爆竹企业生产、经营、许可等环节最重要的依据，本标准

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的协调性上无不匹配情况。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置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鉴于本标准规定的第 5 条全部技术条款涉及到生产、消费、运输

等环节的安全与质量，同时烟花爆竹产品属于涉及人身安全的产品，

根据标准化法和有关规定，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首先应在标准实施前保证文本的充足供应，使每家生产企业、

经营企业、检验机构等都能够及时获得本标准文本，这是保证新标准

贯彻实施的基础。

2、本次修订的 GB 10631《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不仅仅于生

产企业有关，还与经营企业、燃放企业、检验机构、行政许可职能部

门、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等有关，对于标准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疑问，

起草单位有义务进行必要的解释。

3、针对标准使用对象的不同，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进行标准

培训和宣贯，以保证标准贯彻实施。

4、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在本标准实施之日前生

产的产品，可在本标准实施之日起 1 年内销售。

十一、废止现行标准的建议

在本标准发布实施之日起，替代 GB 10631-2013《烟花爆竹安全

与质量》。同时废止 GB24426-2015,GB31368-2015, GB 21555-2008,GB

21552-2008、GB 21553-2008，将 GB 19593-2015、GB 19594-2015、

转换为国家推荐性标准。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2 年 3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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